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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歌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秘書

麥麗嫻女士

麥女士：

關於（國歌條例草案）的補充資料

《國歌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第 5(1)條規定，在列於附表

3 的每個場合，須奏唱國歌，而附表 3 包括「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

育賽事」。有委員於本年 4 月 25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，查詢《條例草

案》附表 3 中「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」所指的賽事。我們

經諮詢民政事務局，現回農如下。

2. 現時，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髖育賽事只有兩年一度的全港運動

會，是一個以 18 區區議會為參賽單位的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。至

於有委員在查詢時提及的先進運動會，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

多個規模較小的盤育活動之一，並不屬重大體育賽事。先進運動會

每兩年舉辦一次，任何 35 歲或以上的人士可報名參與，從中享受運

動的樂趣。

2019 年 5 月 9 日

政制及內比事務局局長

（林瑋琦 閂雪 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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